广东省海洋渔船通导与安全装备

建设项目验收办法

第一条  为做好我省海洋渔船通导与安全装备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通导装备建设项目”）的验收工作，确保项目建设绩效，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海洋渔船通导与安全装备建设项目实施管理细则的通知》（农办渔〔2017〕72号）、《关于印发<海洋渔船通导与安全装备及渔港动态管理系统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农渔情函〔2016〕5号）和《关于印发<广东省海洋渔船通导与安全装备建设项目实施管理细则>（2016年度）的通知》（粤海渔函〔2017〕1128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和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东省海洋渔船通导与安全装备建设项目完工验收管理。

第三条  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通导装备建设项目验收工作。项目承担单位会同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支队负责开展项目自验收工作。

第四条  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成立项目验收领导小组和有关领域专家组成的验收专家组。验收领导小组负责项目验收的组织领导、统筹督办等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验收工作小组，承担项目完工验收初审具体工作。验收专家组负责项目完工验收评审工作。

验收专家组由5名专家组成，其中至少2名专家从海洋渔船通导渔安全装备建设项目专家库中抽取。

第五条  各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支队负责汇总辖区内通导装备建设项目的自验收材料，形成自验收报告。项目承担单位负责汇总各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支队报送的自验收报告和自验收材料，并向验收组织部门提出验收申请。

第六条  各县（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大队负责本辖区通导装备建设项目的自验收工作，对项目承建单位提交的设备安装、调试及人员培训过程中形成和收集的文件资料等进行初步核查，在自验收材料上签字确认视为项目承建单位交付产品合格，并形成验收报告。初步核查包括以下内容：

（一）项目配备的通导与安全装备是否由项目承建单位按要求正确固定安装在渔船的合适位置上，并调试至最佳运行状态，且每艘渔船安装完毕后有船舶所有人亲笔签字的确认书。

（二）是否按要求拍摄有船主在侧的通导与安全装备安装位置全景照片以及系统需要的船舶外形照片、船主头像照片、船主身份证或企业法人登记证复印件等汇编成册的纸质和电子版材料。

（三）项目承建单位是否在所供应的通导与安全装备背面做出“广东通导项目专供设备”以及系列编号“GD-#####”的标注等。

（四）项目承建单位提供的设备安装、调试等服务情况以及人员培训情况等。

第七条  验收必须符合条件：项目承建单位按照合同要求全面完成项目配备的通导与安全装备及系统的安装、调试，并能够正常投入使用。

第八条  项目承担单位会同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支队完成项目自验收工作后，按规定向验收组部门提出验收申请，验收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项目验收申请文件；

（二）项目自验收情况报告，包括各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支队开展项目自验收情况；

（三）项目建设完成情况报告（包括项目基本情况、执行情况、资金使用情况、渔民使用情况、取得成效、存在问题以及建议等）；

（四）其它需要说明的材料。

第九条  验收评审程序：

（一）验收组织部门制定项目验收计划；

（二）组建验收专家组；

（三）组织召开验收会议；

（四）验收专家组审查经项目验收初审后提交的档案资料；

（五）验收专家组进行现场抽检设备安装及运行情况；

（六）验收专家组讨论并通过验收意见。

第十条  验收结论分为合格、不合格两种。结论不合格的，项目实施单位根据专家组意见进行整改，并经专家组组长同意后方能再次通过验收。验收结果要公开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结合项目验收对项目全面开展绩效考评工作，将项目总结情况上报农业部。



